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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8〕13-18 号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公司）管

理层编制的《关于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新华都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新华都公司 2017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

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新华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久爱（天津）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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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新华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说

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新华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久爱致和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lenovo
打字机
陈祖珍

lenovo
打字机
连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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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1 月完成收购久爱

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以下合并简称标的公司），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现将标的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向倪国涛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16 号）核准，本公司向标的

公司股东郭风香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9,403,409 股、向标的公司股东倪国涛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6,335,227 股、向标的公司股东崔德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3,068,181 股、向标的公司股东金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6,534,090

股，每股发行价格 7.04 元；同时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7,499,998 股新股募集本

次发行股份收购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配套资金。2016 年 1月 6日，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100%股份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并在泸州市龙马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

妥将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本公司的变更登记手续；

2016 年 1月 7日，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份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

并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办妥将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持

有人变更为本公司的变更登记手续；2016 年 1 月 11 日，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份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并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妥

将久爱（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本公司的变更登记手续。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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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15 日，本公司向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金丹发行的 65,340,907 股股票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股份登记手续。2016 年 3月 8日，本公司向

陈发树、陈志勇、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华都员工持股计划、西藏聚久致和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非公开发行的 77,720,998 股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股份登记手续。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标的公司原股东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金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郭风香、

倪国涛、崔德花、金丹向本公司承诺，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

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5,070.00 万元、6,500.00 万元、

8,520.00 万元。为明确起见，(一)上述每一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是指对三家标的公司、

三家标的公司的全部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净利润进行加总扣除内部

交易对其影响后的净利润数（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数”）；(二)除非另有特别说明，协议

中标的公司的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标的公司

通过参股公司实现的投资收益不属于非经常性损益，不从净利润中扣除；(三)若本公司向

标的公司提供资金或其他类型的资助，应计提财务费用或利润分配，并以扣除后的净利润

作为实际净利润数。前述财务费用费率或利润分配方案由本公司和郭风香、倪国涛、崔德

花、金丹另行约定。 

若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的第一年（即 2015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对应的 2015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或者在利润补偿期间的连续两年（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或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对应期间（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或 2016 年度

和 2017 年度）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则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金丹以本公司回购郭风

香、倪国涛、崔德花、金丹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并注销和向本公司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本公

司进行补偿。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若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金丹需进行补偿即

股份回购和现金补偿，则每年股份回购数量和现金补偿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一) 2015 年的股份回购数量和现金补偿金额的确定 

2015 年应回购股份数量=(标的公司 2015 年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 2015 年实际净利

润数)×获得股份价值占交易对价总额的比例 60.53%×(标的公司的对价总额÷本次交易

时本公司向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金丹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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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的总和 

2015 年现金补偿金额=(标的公司 2015 年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 2015 年实际净利润

数) ×获得现金金额占交易对价总额的比例 39.47%×交易对价总额÷标的公司在利润补

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的总和 

(二) 2016 年的股份回购数量和现金补偿金额的确定 

2016年应回购股份数量=(标的公司2015年、2016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2015

年、2016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获得股份价值占交易对价总额的比例 60.53%×(标的公司

的对价总额÷本次交易时本公司向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金丹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

÷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的总和-2015 年已补偿股份数量 

2016 年现金补偿金额=(标的公司 2015 年、2016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 2015

年、2016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获得现金金额占交易对价总额的比例 39.47%×交易对价

总额÷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的总和-2015 年已补偿现金金额 

(三) 2017 年的股份回购数量和现金补偿金额的确定 

2017年应回购股份数量=(标的公司2016年、2017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2016

年、2017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获得股份价值占交易对价总额的比例 60.53%×(标的公司

的对价总额÷本次交易时本公司向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金丹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

÷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的总和-2016 年已补偿股份数量 

2017 年现金补偿金额=(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获得现金金额占交易对价总额的比例 39.47%×交易对价

总额÷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的总和-2016 年已补偿现金金额 

郭风香、倪国涛、崔德花、金丹按照其获得的对价占标的公司交易总额的比例各自承

担利润承诺补偿义务。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标的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82.17 万元，超过承诺数 62.17 万元，完成本年预测盈利的 100.73%。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